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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大幅度调整核能政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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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理论物理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１９０）

作者简介：何祚庥（１９２７），男，安徽望江人，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①　本文为５月１２日在两院资深院士座谈会上的发言。

一、必须立即停止我国在核能发展上的“大跃进”

１．请各位看一看我国现在制定的核电站“大跃进”的规划：

我国正在运行的核电反应堆有１１座，电功率为９００万千瓦，目前国内正在建造的２６座核电反应堆，总

功率约２８００万千瓦。国家能源局和工程院正在研究的目标是：２０２０年，核电发展到７０００万千瓦；２０３０年，

达２亿千瓦；２０５０年，达４５亿千瓦。核电将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的主要能源之一。

全世界正在运行的核电站约４００余座，总功率一共就是４亿千瓦。但我国要在未来１０４０年内，至少达

到４亿千瓦，争取达到５亿千瓦。

历史上曾经迅速发展核电站的国家是美国。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间，王承书教授曾对我说，美国核电站成本已

下降到０．４美分／度电。其实，美国自“三里岛事故”以后，已大幅度停建了核电站，关闭了某些不够安全的核

电站。离纽约市３０公里本来就有一座核电站，应纽约州州长的要求，已永久关闭。总计美国拥有核电站的

总功率约为１亿千瓦，仍居世界第一。我国规划要在４０年间，从１千万千瓦跃进到４５亿千瓦，约比美国核

电站总功率大了４５倍！但我们的质疑是，我国是否为这一核电站的“大跃进”做了足够的准备？！

这样一个中、长期规划，当然未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但现在已在报刊、杂志上大量宣传。其实这一规划的

“始作俑者”出自中国工程院编写的《中国能源中长期（２０３０、２０５０）发展战略研究》的“核能卷”。在这一长达

３８页的核能卷中，仅有一小节说，“核能是安全可靠的能源”。理由是，“２００１年美国核管理委员会（ＮＲＣ）作

了定量的研究，确定了核电站达到足够安全的概率目标值，认为世界目前运行核电站，绝大多数是‘足够安

全’的”。［１］除此之外，整个核能卷根本未对核安全问题作出任何评估或具体分析，连“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

故”的名词都未出现。其实，世界上自４００多座核电站运行以来，先后共发生过３次重大核安全事故，概率约

为１％。现在这一４５亿千瓦核电站的建造，其重大事故的发生率是多少？这是一个亟待科学分析、科学论

证的问题。但是，这一长达３８页不对核安全问题进行细致讨论的核能规划竟然在能源界、环保界一路绿灯，

安然通过。其无视核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令人吃惊！所以，福岛事故给予我们的重大教训之一：必须立即停

止推进仅由少数人关门制定的核电站“大跃进”式的规划。

２．福岛事故给予我们的重大教训之二：必须立即停止每省、每个直辖市至少建一个大型核电站的政策。

提出这一政策的理由之一是，要确保每一个省、直辖市都有高科技项目；理由之二是，变污染城市为清洁城

市，如北京市就宣称要建设成“绿色北京”。

实际上，各省、市的具体情况有极大差别，其能源需求、气候、地理等条件也有极大差异，必须做具体分

析。核电站要大量使用冷却水，比火力发电站还要多出许多。世界各国的核电站都建设在沿海岛屿，或海

边，目的之一是便于大量取得冷却的海水。我国是严重缺水的国家，凡是没有充足水量的地区，根本不宜建

设核电站。在内地，在长江流域附近，可能易于取得冷却水，在长江里也有可能找到小岛或半岛来修建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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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站。我过去就支持过重庆、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发展核电站，但自福岛事故发生以来，这一想法有了根

本改变。如果在母亲河———黄河或长江发生重大核事故，污染了黄河、长江之水，那可不得了！要贻祸子孙

万代！所以我支持一切核电站均只能建在海边的政策，而且要立即停止所有建在内地的各个核电站的建造。

万一发生重大核污染事故，还可以仿效福岛事故，将几万吨的高放射污水排到大海里面。因此，必须把防止

大地震、大海啸列为保证“绝对”安全的重大措施之一，当然也就增加了安全成本。

有人说，中国从未遭遇海啸袭击。第一，这一重大结论必须请地理学家、海洋学家深入研究过再说话，也

许还应让历史地理学专家也参加到研究者行列。第二，从理论上讲，地震波在海洋里的传播和在陆地上的传

播大有不同。在陆地，地震波的传播经过地层的衰减的规律，大约是１／ｒ２；而海啸的传播是１／ｒ。地层中的

地震波有强烈的阻尼，而海水只有极小的粘性系数，所以，海啸可能传播几千公里。日本大海啸所以未传播

到中国，完全是因为有日本岛，还有朝鲜半岛的阻挡。但是，太平洋有的是板块冲突地区。如果在海中出现

９级地震，其应激发的海啸就完全可能袭击我国的东海、南海。过去，在学习“固子波”理论时，人们就讨论过

在大海里可能发生“固子波”。一旦出现类似于“固子波”的大海啸，就完全可以传播几千公里！第三，福岛事

故本身也说明，一切建在沿海地区的核电站，必须将防止意想不到的大海啸列入“确保安全”的重大措施。

３．必须重新审定核安全标准，制定新的、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需要的核安全标准。请注意，在英语

里，ｓａｆｅｔｙ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是有严格区别的。我的粗浅理解是：ｓａｆｅｔｙ只包括天灾，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就连人祸也包括在

内了。我们追求的核安全不仅仅是ｓａｆｅｔｙ，而且要上升到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当然，正如很多安全专家所指出的，“安

全是相对的，绝对安全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当前中国所应追求的相对安全标准是什么。首先是

在理念上要更新，再经过一段实践，在此基础上制定原子能法，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在新的核安全标准未出台之前，当然应按照现在已有标准，对已建、在建核电站作全面审查。凡不符合

现有安全标准的，应立即停止建设，或停止运行。现在世界各有核国家均已相继停止不够安全核电站的运

行，虽然这些国家也面临严重的电力短缺。

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核安全？

１．首先应从国外已发生的重大核安全事故中充分吸取历史教训。

按历史顺序排列，首先是三里岛事故。“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８日凌晨４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电

站第２组反应堆的操作室里，红灯闪亮，汽笛报警，涡轮机停转，堆心压力和温度骤然升高，２小时后，大量放

射性物质溢出。在三里岛事件中，从最初清洗设备的工作人员的过失开始，到反应堆彻底毁坏，整个过程只

用了１２０秒。６天以后，堆心温度才开始下降，蒸气泡消失———引起氢爆炸的威胁免除了。１００吨铀燃料虽

然没有熔化，但有６０％的铀棒受到损坏，反应堆最终陷于瘫痪。此事故为核事故的第五级（核事故共７个级

别，级别越高，危害越大）。”［２］

其实，“三里岛事故对环境的影响极小”。“核电厂附近８０千米以内的公众，由于事故，平均每人受到的

剂量不到天然本底的百分之一”。［２］但是，并不是“反核”人士的美国总统卡特当即下令“美国不会再建核电

站”。２０００年，加州严重缺电；２００３年，纽约也严重缺电，但美国始终未启动建设新的核电站。仅在３２年后，

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重新建设核电站的声明，但这是在福岛事故出现之前的事情，今后动向不明。

不过，美国并未完全停止核电站活动。已认识到核电站可能蕴藏着极大风险的明智的美国人却将核电

站的主导权转让给日本东芝株式会社，美国人显然是希望由别的国家继续核电站活动。美国人只是支持和

观察，希望由别人进行试验和承担风险，从而判明未来美国是否需要用核能来支持美国的经济。大约５年

前，我接到路甬祥院长给我的一项任务，接待一下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团。这一顾问团其实是向中国推销核技

术，包括快堆、熔盐堆、钍铀循环的慢中子堆，加速器驱动的核技术，声称美国的核政策有大幅度改变，愿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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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中国发展核电。

严重的是１９８６年，亦即２５年前发生的切尔诺贝利事故。１９８６年，前苏联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地区的

核电站发生爆炸事故，８吨强放射性物质升入天空，随着季节性东风，飘向东欧、西欧各地。虽然事故已过去

了２５年，该地区至今放射性仍未衰减，有面积约１万平方公里范围不能住人，估计其不断释放的放射性核至

少持续９００年！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当量约为２万吨ＴＮＴ炸药，其Ｕ２３５的裂变才约为２公斤，所以８吨强

放射性物质冲向天空，相当于在大气层中爆炸了约４０００颗原子弹。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世界各国纷纷汲取经验，核电站要把安全运转放在第一位，并以此作核电站设

计的“第一”指导思想。后续核电站建设纷纷改变设计，除将核电站设计为安全型外（即不会或很难发生临界

事故的核电站），还纷纷提高“安全”标准。其重大设计秘密是：尽量保证安全，但其成本要保持在只能比石油

发电成本约高２０％，再高了，这一核电站就卖不出去。随着国际石油的不断涨价，核电站也在不断“提出”新

的安全的准则下，越来越安全，电价也越来越“升值”。但是，在设计理念上，已由只重视ｎｕｃｌｅａｒｓａｆｅｔｙ，转到

还要兼顾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１９９０年，我在意大利的埃里切（Ｅｒｉｃｅ）一次讨论小行星碰撞地球的国际讨论会上，见到了氢弹发明者泰

勒教授。他向我郑重提出：“何教授，请你转告中国政府，现在核电站已是安全的核电站，已设计成避免人工

操作的傻瓜堆，所以中国应注意大力发展核电站。”现在回忆起来，泰勒教授对我说的是ｓｅｃｕｒｉｔｙ一词，可我

的英语水准太低了，未能理解他的准确含义。回国后，当然就向有关领导部门作了汇报。为什么泰勒教授如

此注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原因在于，三里岛事故、切尔诺贝利事故之所以发生，还有人为操作不当因素在内，所以在

核电站设计上相继改为傻瓜堆。

切尔诺贝利事故属于世界各国发展核活动必须绝对避免的一种事故。人类只要发生一次就够了，决不

能让它发生第二次！但是，各有核国家虽然认识到切尔诺贝利事故属于不能再重复出现的事故，但除美国

外，显然都还继续热心于核电站的探索。但是，英国、德国、法国已经采取了谨慎发展的方针。法国采取的重

大措施之一，是停止发展凤凰堆。因为这种快堆技术不够安全，可能出现核爆炸，容易出现类似切尔诺贝利

一类事故。另一重要原因是，投资极大，成本极高。但对外却说，是由于“政治”原因，而关闭了凤凰堆。法国

人采取的政策之二，是大力发展受控热核反应，ＩＴＥＲ就是在法国人大力推动下实现的。但是法国人仍然热

衷于核输出，也就是希望由别人进行凤凰堆试验，当然也就相应承担着可能出现重大事故的风险。

在有核国家中，只有日本人坚持发展核电，既热衷于发展热堆，也相当地热衷于发展快堆。接着，福岛地

区又发生了重大放射性泄漏事故。福岛事故不仅严重影响了环境，影响到至少３０公里为半径的地区，而据

日本媒体报导，已影响到５０００万日本居民的正常生活；已大幅度影响到海洋渔业，影响到农业的出口。尤为

严重的是，在福岛地区的土壤里面，竟发现钚２３９、钚２４０等放射性元素。也就是说，福岛事故可能已污染了

地下水，所以日本政府立即由５级事故上升到７级事故！福岛事故的未来发展还有待观察。

对于中国人而言，这就提出一个尖锐问题，我们从福岛事故中，能够学习到那些绝对不能再度发生的重

大教训。我觉得福岛事件给予我们的教训是：并不是日本或我国核电专家做不出安全型核电站，而是日本人

根本没有想到日本会发生这种“千年一遇”的九级地震，又激发了“难得一见”的大海啸。日本人抗震经验十

分成熟，但未对９级地震设防，更未对大海啸设防。如果把抗震标准（包括烈度）提高到能抗９级地震，又建

造一个大型防波堤，堤高至少１５米或２０米（据媒体报导，大海啸高达４６米！），那么福岛事故是可以不出现

的！然而，这将大幅度增加发电成本！

所以，福岛事故给我们的教训是：核电站的设计和运转必须大幅度提高其安全标准，也就是需要把那种

“千年一遇”的偶然事故也考虑在内，否则就不能确保福岛事故不再发生。而且这种“确保”，必须“绝对”确

保，而不是“相对”确保。如果做不到，或不愿意大幅度提高发电成本，就只能停止发展。同时，对已建、在建

的核电站，还需要大幅度增加安全费用，要达到“确保”已建、在建核电站的运行“绝对”避免重复发生福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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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强调的是“绝对”确保，而不是“相对”确保。

在人类核活动的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次绝不允许重复发生的重大事故！中国的核政策必须从福岛事故

中充分汲取教训。人类已第二次出现可能影响环境长达几千年、几万年的事故了，决不能让它再出现了！现

在福岛事故尚未结束。世界各国都在冷静地观察、评估福岛事故，有些国家（如德国）已断然走上停止核电站

发展的方针。并不是绿党的默克尔已宣布，德国将不仅将完全停止发展核电站，而且还将关闭所有正在运行

的核电站。最近，日本首相提出要永久关闭地处滨冈地区的核电站，理由是这一核电站位处两大板块的交界

处，日本很可能在未来的３０年内，在这一地区发生９级大地震，其出现的概率大于８０％！法国人也开始说

要考虑关闭某些不甚安全的核电站。极有意思的是：虽然默克尔奉行陆续关闭核电站的战略，却鼓励德国人

将核电站各有关技术转让给中国和印度。我国显然应继续观察和评估福岛事故，从中得出必要的、必须汲取

的经验教训。

可能由于大幅度提高安全成本的后果是，中核集团或广核集团要大幅度减少利润，甚而还要大幅度亏

损。但是，这一大幅度提高安全标准的后果是：有可能真正将核电站持续运转的寿命从现有设计的３０年确

保延长到６０年，也有可能仍然取得一定的利润。

２．中国人必须调整的核理念不仅仅只局限于要保证已建、在建核电站的长期运行“绝对”避免福岛事故，

还需要保证核电站所产生的大量高放射性核废料在今后的分离、使用、嬗变，最后总有一部分强放射性物质

必须有一个妥善的保存的方法。我们必须“确保”这些剩余的长寿命放射性核废料在其生存期间（可能是几

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绝对”不会污染环境，不会污染地下水。

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需要澄清一种观念是，核事故之所以要制止，原因决不在于死了多少人。要看到

核事故的出现是可能影响到子孙万代生存环境达几万年、几十万年的事故，决不能拿核事故已死了多少人，

并拿它与飞机失事、小轿车死人作对比。要批评环保总局，也要批评某些能源专家说些什么“在过去的５０年

里，平均每发ＴＷｅＹ（１０１２瓦年）电能的即时死亡人数，核能是最少的，是煤的１／４３，天然气的１／１０，水能的１／

１１０”。
［１］２１２这一比较的尺度十分不科学。

其实，在美国人的核政策里，就没有解决好后处理的问题。长期以来，美国人在核废料的处理上所奉行

的是“一次通过”的方针。所谓“一次通过”，就是设法将核废料做成玻璃体状态（因为玻璃体状态有憎水性，

在水中的溶解度极小），然后存放到某一由不锈钢制成的盒子里，填放在地下。据说，已有的待填存的库即将

爆满，并且温度已上升到２００多度，但美国仍有近８万吨的核废料有待处置。

在核废料后处理方面，比较先进的是法国。法国不仅已能从核废料里有效地提出钚，而且已将钚制成

Ｍｏｘ燃料。Ｍｏｘ燃料是既可充作快堆，又可供应慢堆的核燃料体系。其差别在于，天然铀和钚的比例不同。

法国人虽然解决了 Ｍｏｘ燃料的制作和生产的技术问题，但在 Ｍｏｘ燃料的生产方面并没有大发展。原因在

于，法国人已否决了快中子堆要大发展的方针，法国人发展的 Ｍｏｘ燃料主要是给慢堆换料用的核燃料。

如何对待快堆，显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把快堆作为未来核电站的最主要力量（如中国），另一种是

法国，已关闭了凤凰堆。俄罗斯和日本尚摇摆于两者之间，在是否要大发展快堆的问题上，持谨慎试验、冷静

观察的态度。只有中国，比日本、印度还要积极，已制定了大发展快堆的规划，要在２０５０年弄出４５亿千瓦，

主要是快中子堆的核电站；但在快堆的大发展方面却最缺乏准备，最缺乏技术，比日本、印度均落后很多！中

国的核科学家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快堆蕴含着巨大的核安全风险。

还需要向社会公众报告的是：全世界都没解决好剩余的强放射核如何“放置”的问题。他们纷纷希望中

国大陆或蒙古人民共和国能够同意接受他们剩余的长寿命强放射核的储存。我国至今尚无明确的对策，因

为我们并未想好如何解决未来核废料如何存储的问题。

所有这些有关核安全的方针问题，都未明确回答，也没有技术准备，但是工程院咨询报告就提出一个“大

跃进”的规划。这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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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如何确保核安全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重大的不可忽视的核安全的理念问题，那就是我们所说的ｎｕ

ｃｌｅａ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或者说，还要防止“人祸”，是否应把防备战争的破坏、恐怖分子的袭击也考虑在内。如果我

们的“确保”还包括战争的破坏、恐怖分子的袭击，那么我们所有现有的核电站，包括已建、在建的核电站，恐

怕就只有关闭！德国人之所以断然做出关闭核电站的决策，其重要原因之一，德国不希望他们的核电站成为

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也因而在利比亚的问题上，默克尔采取了慎重的态度。

请允许我大胆猜测一下，世界上还会发生第三次７级以上的重大核事故，这就是恐怖分子的袭击。再说

得直白一些，法国的６０多座核电站，将成为恐怖分子首选的目标。此次利比亚事件，已有几十万难民涌入意

大利，而法国和意大利的居民可以自由来往！

我国应采取何种方针？我们还不知应如何回答这一提问！

我国应积极推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制定国际公约，即一旦发生两国之间或多国之间的战争，作战各

方均不得袭击对方的核电站。凡是决定袭击对方核电站的决策者，不论其战争胜负如何，一律由国际社会追

究决策者破坏人类居住环境的罪责。这一意见是否妥当，请国际问题专家、国际法专家进行研究。至于恐怖

分子对核电站的破坏活动，那就只能做“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类国际公约，恐怕对恐怖分子毫无约束力。

但是，我国在已建、在建核电站的管理上，必须尽量减少核恐怖分子袭击我国核电站的危险。同样，对于

“后处理”工厂、Ｍｏｘ燃料的制作地……，也要防备恐怖分子的袭击。

４．我还认为，中国的核政策不应以“慢堆、快堆、热核堆”作为近期发展的目标，也就是说，中国的核能主

要不是为近期发展服务，因为大发展的条件并不具备。我赞成中国的核能主要不是用来作基本电力，而是用

来解决海洋航运问题。我赞成扩大建造核潜艇，大力发展核航母。核航母的建造，不仅要确保核动力的稳定

持续和突然变动的供应，也就是核功率可大幅度变动，还要防止对方导弹和鱼雷的破坏和袭击。一座有充分

保护的大型核动力装置显然有助于提高技术，也有助于学习到如何有效地抵御战争破坏和防止恐怖分子袭

击。尤为重要的是，万一遭到破坏，所污染的是海水，不是陆地上的水源和地下水。

我还支持将核电站做成可以海上移动的动力，以调节某些地区突然发生的电力不足。我还赞成将核动

力装备在远洋航行、大吨位航船上。我国的船舶工业居世界第一位，其产值及对远洋运输的贡献至为巨大，

但其动力却严重地依赖石油。若要维持这一巨大产业持续的能源供应，最好改为由中型、大型核动力来驱动。

我还赞成适当发展小型的，能应对恐怖分子袭击的，能充分保证其“绝对”安全的，电、热两用的核电站。尽

管这类小型核电站的热电转化率较低，也就是比大型核电站更容易做到安全，但余热可用来解决居民的供暖、

供冷、供炊等问题，以促进城市建设的清洁化。但是，我不赞成现行的将核电作为基本电力的大发展的方针。

上述意见，当然是仅供决策者参考。

三、在中国应采取何种核政策的问题上，应充分发挥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这涉及中国所持

核政策是否贯彻执行了科学发展观

　　最为无理的、力图压制不同意见的争论的一个“惊人”的“提议”，是中国工程院所撰写的《中国能源中长

期（２０３０、２０５０）发展战略研究》“核能卷”中，公然提出一个“不争论，往前走”和“不折腾”的方针，
［１］２１６理由是

“发展是第一要务，要遵照‘不争论，向前走’和‘不折腾’的精神”，“加快核电发展目标是可以实现的。”［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６日《中国核工业报》刊登了中新网对中国工程院完成的《中国能源中长期（２０３０、２０５０）发展战

略研究》的一篇报导，这一报导也进一步提出，“关于核电建设布局等，报告提出要遵循‘不争论、往前走’和

‘不折腾’的原则，大力推进内陆核电建设。”这是什么话？！“发展是第一要务”，怎么能等同于“加快核电发

展”，更不能等同于“核电建设布局”！这完全是假借小平同志提出的“不争论”，锦涛同志提出的“不折腾”，作

为压制不同意见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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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福岛事故发生以来，３月１６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不

符合安全标准的要立即停止建造。同时，要求调整完善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出台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在核安

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显然，这一十分正确的措施将极大地损伤核工业集团的利益。于是，就引起“核能卷”几位负责人———叶

奇蓁院士、总论的负责人杜祥琬院士、中国能源研究会事务副理事长周大地研究员等人，站出来“灭火”。

周大地除了仍然强烈坚持２０５０年核电发展要达到４亿千瓦以上的“大跃进”外，还提出一个惊人的论

点，“中国如果简单地跟着西方放弃核电，那是有点傻”，接着又说，“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放弃核电”。一

会儿说“跟着西方放弃核电，那是有点傻”，一会儿又主张要紧跟西方，因为“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放弃核

电”，这岂不自相矛盾？其实，德国的默克尔已宣布将完全放弃核电，日本的菅直人首相也宣布要大幅度调整

日本的能源规划。据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１日《环球时报》的报导，“菅直人表示，根据现行政策，２０３０年前日本核

发电量达到全国用电量５０％。但菅直人１１日称，鉴于福岛核事故造成民众安全忧虑，该能源政策无法进行

下去，‘一切成为白纸’。今后，日本能源政策将围绕两个支柱发展：一是大力发展太阳、风能和生物等可再生

自然能源，二是节能，以尽量少消耗能源为政策之优先考虑。”［３］萨科齐宣称，要冷静地观察、评估福岛事件，

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而极有意思的是，周大地坦言，福岛事故让自己“一个星期都没有好好睡觉”。但在周大地常务副理事长

的“长时期的思考”之下，却仍然坚持核电还是要“大跃进”的方针。周大地还说：“科学的态度特别重要，不能

说看出了一次事故，我们就不干了”。［４］问题是：你们有什么把握能保证这一４５亿千瓦的“大跃进”，不会出

现类似于切尔诺贝利、福岛的严重毁灭环境的重大核事故？！

必须明确，一切核事故均是祸及子孙万代的严重摧毁生存环境的重大事故。也许我们还无力阻挡这类

重大核事故可能相继在其他地区出现，但必须保证中国决不能重复出现这类重大核事故，这才是我们应该坚

持的“科学的态度”。

参与“灭火”的还有核电专家、“核能卷”负责人之一的叶奇蓁院士。叶奇蓁院士除仍坚持核电要“大跃

进”的规划外，其发言的重点却在于，以核电专家的身份向社会公众解释，中国现有核电以及未来将有的核电

是如何、如何地安全，而福岛事故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日本人存在这种、那种的错误。叶奇蓁院士的发言还特

别主张，在中国内陆仍要“大干快上”核电站，认为“只要按照核安全法规所规定的要求，选择厂地，在内陆建

核电站是没有问题的。”［５］当然，参与这类宣传的还有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的核电事业部顾问俞卓平等核

电专家。但是，所有这些核电专家都没有能明确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所推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属于安

全型的核电站放置于福岛，是否也能保证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的核电站也能抗御９级地震和产生的大海啸？！

杜祥琬院士除了一再重复叶奇蓁院士等人所坚持的理念，还以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的身份，先后在《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报刊上见证，“我们也不必因这次事故‘谈核色变’”，“福岛的核事故不应动摇我

国发展核电的基本战略”。杜祥琬院士还以特殊的核专家身份出来说：“核电站不可能发生原子弹那样的核

爆炸，这不仅是因为二者使用的核材料的级别不同，更重要的是物理设计原理完全不同”。［６］应该说，杜祥琬

院士的这一论断在科学上并没有什么错误，因为核电站的确不可能发生像广岛、长崎曾发生过的原子弹那样

的核爆炸。但这并不等同于核电站不会发生其它形式的“核爆炸”，更不等同于核电站不会发生“小型核爆

炸”。问题是，有“谁”站出来说过“核电站曾经发生过原子弹那样的核爆炸”呢？

事情的起源还是出自福岛事故出现之前，我和中核集团某些快堆专家之间有关快堆的一场争论。２０１１

年３月２日的《科学时报》曾刊登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快堆研究中心周培德先生撰写的一篇长文“该如

何评价我国快堆技术研发取得的成绩？———与何祚庥先生商榷”，批评何某曾说过的一段话：

　　何文认为：“快中子堆必须解决的重大技术问题，是安全问题———必须百分之百地确保它的可靠，尤

其是可控的安全持续运转。而一旦发生临界事故，那就是不得了的大事故，是一次小型的核爆炸！”［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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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培德先生认为：

　　何先生“曾有机会参加原子弹、氢弹的研究和开发”，应该很清楚原子弹与反应堆在设计原理、控制

方式上完全不同。反应堆包括快中子堆，不是核爆炸装置，无论发生何种严重的事故，反应堆都不可能

发生核爆炸。这一点在反应堆几十年的安全研究中已经获得充分的理论和实验支持。动辄用核爆炸来

等同于假想的反应堆事故，把反应堆与核爆炸联系在一起，容易误导公众。［７］

请杜祥琬院士注意的是，何文说的是“小型核爆炸”，何文从未说过“原子弹那样的核爆炸”。而且，周培

德先生的“长文”所强调的却是：“无论发生何种严重的事故，反应堆都不可能发生核爆炸”，这里还缺少了“小

型”这样的形容词！杜祥琬院士说的是：“不可能发生原子弹那样的核爆炸”。因为杜祥琬院士把核爆炸局限

为原子弹式那样的核爆炸，所以这在科学上很正确。但不能因此就认同周培德先生所批评的，“动辄用核爆

炸来等同于假想的反应堆事故，把反应堆与核爆炸联系在一起，容易误导公众。”

但是，核电站，尤其是快中子堆核电站，会不会发生“小型核爆炸”，的确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切尔诺

贝利事故就是一次小型核爆炸。有人说，切尔诺贝利事故是化学爆炸。但不能否认的是，切尔诺贝利事故之

所以发生，完全因为链式反应失控，也就是出现临界事故，而引发的一次爆炸，完全够资格称之为“小型核爆

炸”。当然，这不是什么“原子弹那样的核爆炸”。其次，快堆由于在设计理念上和慢堆的设计理念有重大区

别，还有一些特殊机制极易引起“小型核爆炸”。请社会公众原谅，这里涉及很复杂的机制，完全没有必要在

这里大讲特讲。我只在这里给出来自我的一位老朋友寄给我的两个材料：一个是来自核电站的开山鼻祖塞

缪尔·格拉斯登（ＳａｍｕｅｌＧｌａｓｓｔｏｎｅ）教授所撰写的经典著作《核反应堆理论》（犖狌犮犾犲犪狉犚犲犪犮狋狅狉犜犺犲狅狉狔）一

书，明确写道：“在某些情况下，很可能出现一次低效的原子弹式爆炸。”［Ｉｎｓｏｍ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ｈｅｒｅｍｉｇｈｔ

ｃｏｎｃｅｉｖａｂｌｙｂｅａｎ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ｒｅｓｅｍｂｌｉｎｇｔｈａｔｏｆａｎ（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ｔｏｍｉｃｂｏｍｂ．］
［８］５２２

另一个材料是，格拉斯登（Ｇｌａｓｓｔｏｎｅ）教授还给出一个估算，说一个１００兆瓦热功率的快堆完全可能出

现等价于化学爆炸６００公斤级的核爆炸。［ｗｈｉｃｈｉｓ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ｔｏ６００ｋｉｌ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ｈｉｇｈ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ｆｏｒａｎｉｎｉｔｉ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ｏｆ１００ｍｅｇａｗａｔｔｓ．］
［８］５２７

我的粗浅的理解，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快堆研究中心所研发的快堆就是这类热功率约为１００兆瓦、电

功率约为２５兆瓦的快中子堆核电站。在这个快堆上工作的同志们，你们应该将此书认真通读一遍，以免在

今后的快中子堆的研发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

第三，何某人的确曾参加过原子弹、氢弹的研发工作，抱歉的是，未能做出重大贡献。但凑巧的是，何某

人却参加过诱发原子弹爆炸的“中子点火”问题的研究，的确深知如何控制原子弹爆炸和如何控制核反应堆

稳定持续运行的机理的不同，深知这两者都要有效地控制缓发中子的数量、时间……。在原子弹的设计中，

要尽量“控制”缓发中子的作用范围，和避免瞬发中子的产生，以免原子弹出现“过早点火”。在核反应堆控制

中，也要设法“控制”缓发中子的作用范围和避免瞬发中子的出现，控制核反应稳定持续在某一热功率水平，

以稳态释放热量的形式长期运行。缓发中子、瞬发中子一旦失控，原子弹将成为一个漏气的低效率的核爆

炸，而反应堆就将出现临界事故。在如何控制缓发中子的问题上，这两者具有“共性”，不同的是控制的目的。

但除此之外，快中子堆还由于用到较多的钚２３９或铀２３５，其高浓缩度状态还可能存在另一些失控的机制，

而引发“低效”的原子弹式爆炸。由于涉及的机制比较复杂，兹不赘述。但是，还是转请杜祥琬院士、周培德

先生，我们大家共同读一读格拉斯登教授的书后，再继续讨论吧！

我之所以要撰写这一长长发言稿，因为这一争论还涉及原能源局张国宝局长。长期以来，张国宝局长一

直大力支持核电站的飞速发展。而最近在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７日的《人民日报》上，张国宝局长又发表长篇讲话，

认同“核电的发展政策需要重新思考定位”。［９］我们当然也应该支持这一“重新思考定位”。

我国核政策究竟应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这一“发言”就能回答的，这里仅贡献“一得之

愚”。 （下转第１６页）


